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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戶政事務所辦理各項戶籍登記業務，為確保各項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

的機關。在戶政事務所的檔案中，記錄著人們許多珍貴的歷史，舉凡出

生、結婚、離婚、死亡、遷徙……等，彷如一部人生歷史軌跡。

  戶政機關努力辦理許多便民服務措施，例如跨機關通報服務、全新戶

政套餐……等，惟仍有許多人對戶政事務所的業務一知半解。鑑此，為

了讓更多人了解戶政事務所的業務，我們透過各種管道宣導周知，讓更

多人知道戶政事務所保存的珍貴檔案，希望大家能透過戶政事務所，找

到自己過去的資料，甚至是祖先的資料，拼湊自己豐富的人生，所以我

們出版了檔案應用有聲童書《小荔這一家 – 守「戶」人生大小事》。

  此書插圖生動活潑有趣，包含了戶政的沿革及寶貴的歷史資料，希望

能吸引更多民眾的目光。尤其透過此書向下紮根，讓我們的小朋友有更

多方便的機會，接觸了解戶政常識。

  我們將透過網路及各機關、學校、各種管道宣導推廣本書，且本所已

開放檔案應用，我們期許檔案應用知識，不分年齡，讓更多民眾了解並

應用。歡迎大家多加利用、共同推廣。

臺中市太平區戶政事務所
T a i p i n g  D i s t r i c t  H o u s e h o l d 
Registration Office, Taichung City

太平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林晉德





  在一個寧靜的清晨…可愛的寶寶出

生了。

  爸爸：「好可愛的小寶寶，我們要

幫他取什麼名字好呢？」

   媽媽：「就叫小荔，好嗎？」

  爸爸：「好，那我準備好文件就去

戶政事務所幫寶寶報戶口。」

  「對了，爸爸，剛剛我打電話到太

平戶政事務所，服務人員說，出生證

明書下方有一個地方需要爸爸和媽媽

簽名，一起約定小朋友的姓氏。」媽

媽開心地說明著。

  爸爸滿心歡喜地說：「那媽媽你簽

好名，我就去太平戶政辦理小荔的出

生登記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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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出生登記」是每個人跟戶政事務所

的第一次接觸喔！

每個小寶寶出生以後，爸爸媽媽都會

帶著出生證明書、身分證、印章及戶

口名簿，到戶政事務所幫寶寶辦理出

生登記。

另外，最重要的是，出生登記一定要

在寶寶出生以後的60天內辦理喔！

還有，寶寶的姓氏，可以由爸爸媽媽

約定從父姓或從母姓，所以在申報出

生登記前，爸爸媽媽就必須要約定好

喔！

  就這樣爸爸幫小荔完成了人生的第

一個登記－「出生登記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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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時光飛逝～小荔即將要上小學了，

爸爸媽媽想利用上小學前的暑假，帶

小荔出國玩，小荔非常的開心，這是

他第一次搭飛機。

  「爸爸，小荔第一次辦護照，你知

道怎麼辦理嗎？」媽媽問。

  「媽媽，妳放心吧！我已經打電話

到太平戶政事務所詢問過了，戶政人

員說，必須帶小荔到太平戶政辦理人

別確認喔！」

  「什麼是人別確認呢？我們要準備

什麼文件呢？」媽媽又問。

「什麼是人別確認呢？」

人別確認是針對第一次辦護照的民眾，

必須親自到戶政事務所或是外交部領

事事務局，辦理人貌核對，確認所繳

交的照片跟本人為同一人喔！

「要準備什麼文件呢？」

辦理人別確認，必須準備當事人護照

用的照片 2 張及國民身分證，親自到全

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。未滿14歲者，

攜帶戶口名簿，由父親或母親陪同辦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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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於是小荔在爸爸媽媽的陪同下，到

太平戶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，申辦

了人生中的第一本護照，開開心心的

出國旅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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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是小荔第一天上小學，小荔的

媽媽特地到學校接小荔放學。

  終於到了放學時間，小荔一到校門

口，看見媽媽，興奮的跑了過去，大

聲地說：「媽媽，老師說明天要交戶

口名簿的影印本喔！可是…戶口名簿

是什麼?」

「戶口名簿是什麼呢？」

戶口名簿記載了戶長及戶內人口的基

本資料，如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

身分證統一編號、父母姓名…等。於

未請領國民身分證之前，戶口名簿是

很重要的身分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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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口名簿從民國 36 年開始，總共經歷了 7 次改

版。我們一起來看看吧！

民國 36 年

民國 41 年

民國 4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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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78 年

民國 68 年

民國 8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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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10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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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媽媽問：「小荔，你到底怎麼了？

從學校回家後，一句話也不說，是不

是在學校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   小荔愁眉苦臉地說：「今天在學校，

老師出了一個功課，要我們寫自己的

族譜，可是…我…除了爸爸、媽媽、

爺爺、奶奶、外公、外婆，我誰也不

認識啊！」

  媽媽笑著說：「小荔，你一點也不

用擔心，媽媽保留著從前到戶政事務

所申請的戶籍謄本，裡面有我們祖先

的資料喔！」

  「真的嗎？那真是太好了。」小荔

終於笑了。

  小荔從懵懂的一年級新生，變成了

充滿活力的國一新鮮人。某天放學回

家後，小荔看似心情很不好，什麼話

也不願意說。

9



「戶籍謄本是什麼呢？」

戶籍謄本是將戶政機關的戶籍資料複

印出來，並加蓋機關章戳，對外使用

時具有正式效力，用以證明身分關係

的文件。

戶籍謄本除了記載每個人的基本資料，

另外還有每個人的身分異動紀錄，例

如：出生、結婚、離婚、改名、收養、

死亡…等。此外，每一次搬家遷戶籍

的紀錄，也都會記載在戶籍謄本上。

但是，戶籍謄本並不是想要任何人的

資料都可以申請的喔！每個人都只能

申請本人、配偶及直系血親的資料，

如果需要其他人的資料，就必須有利

害關係證明文件，才能辦理。

  「還好太平戶政事務所保存了這麼

完整的資料，不然我明天的功課一定

交不出來了！」小荔安心地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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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謄本起源於日據時期（明治 38 年，西元 1905

年），日據時期的戶籍謄本稱做「戶口調查簿」。

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又分為，「本籍戶口調查簿」及

「寄留戶口調查簿」。

「本籍戶口調查簿」：指現在的住所與本籍相同，紙

張以黑色印刷。

「寄留戶口調查簿」：指現在的住所與本籍不同，於

別的場所另有居住的處所，紙張以紅色印刷。

日
據
本
籍
戶
口
調
查
簿

日
據
寄
留
戶
口
調
查
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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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復後，民國 35 年 10 月 1 日起，辦理初次戶籍登

記。

民國 38 年，設「戶籍登記簿」記載戶籍資料，如果

民眾需要抄本，再將戶籍資料複寫出來並蓋機關章戳

後核發。

民國 86 年，戶政資訊系統電腦化全國連線，民眾可

以向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謄本。

光
復
後
戶
籍
登
記
簿

戶
籍
謄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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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，小荔順利地

升上了國中三年級。這天小荔一家人

很開心地吃著晚餐，他興奮地對著爸

爸媽媽說：「明天太平戶政事務所的

人員，要到學校幫我們辦理國民身分

證喔！老師說只要滿 14 歲就必須請領

國民身分證，我今年已經滿 14 歲了，

所以可以辦理國民身分證了。」

  「我記得第一次辦理國民身分證好

像要繳交 1 張 2 吋照片，還有戶口名

簿，不知道現在的規定是否還是一樣

呢？」爸爸疑惑地問。

「初次辦理國民身分證要注意什麼

呢？」

設有戶籍的我國國民，凡年滿 14 歲就

應該要請領國民身分證。國民身分證

上，記載著個人的基本資料，是很重

要的身分證明文件喔！

第一次辦理國民身分證，一定要本人

帶著戶口名簿或是其他貼有照片的證

件（如護照、學生證、健保卡等），

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，另外還要準

備一張 2 吋的照片，照片的五官都要清

晰，不能遮蓋，頭頂到下巴的距離要

達到3.2 至 3.6 公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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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身分證從民國 35 年開始，總共有 6 個不同

的版本。我們一起來看看吧！

民國 36 年

民國 43 年

民國 5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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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65 年

民國 7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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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民國 85 年由手寫改成電腦列印 )

民國 9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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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星期過後，小荔放學回到家，立

刻迫不及待的將他的國民身分證拿給

爸爸媽媽看：「爸爸媽媽，我終於拿

到身分證了，我覺得我好像也是個大

人了。」

  「小荔，恭喜你，又長大了！」爸

爸媽媽看到小荔開心的樣子，也為小

荔感到很開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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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荔一天一天的長大，從學校畢業

後，找到了自己熱愛的工作，遇到了

自己喜歡的女孩。他們即將結婚，建

立自己溫暖的家。

  只是…有一件事，一直困擾著小荔：

「爸爸、媽媽，你們還記得我出生的

時間嗎？好像傳統的結婚儀式，都有

合八字的習慣，要看男女雙方的出生

時間，決定適合結婚的好日子。」

  爸爸思考了好久說：「我只記得你

是在清晨出生的，可是究竟是幾點幾

分，我也不記得了。」

  媽媽也陷入了一陣回憶：「是啊！

究竟是幾點幾分出生的呢？」

   「啊！」爸爸突然興奮地大叫。

  「我想起來了，小荔，你可以到太

平戶政事務所申請你的出生證明書

啊！」

  「對啊！出生證明書在戶政事務所

是永久保存的檔案，所以不管過了幾

年，檔案還是會保存得很好，上面就

清楚記載你出生的時間了。」媽媽對

太平戶政事務所永久保存出生證明，

真的覺得很滿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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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戶政事務所檔存資料－出生證明書」

每個人出生登記的時候，都會繳交一張

出生證明書給戶政事務所，戶政事務

所會永久保存出生證明書的紙本檔案，

不只出生證明書，只要跟身分有關的

登記案件，所有文件都會永久保存，

所以不論何時有需要，只要到附近的

戶政事務所就可以申請喔！

  小荔又驚又喜地說：「那真的是太

好了！想不到太平戶政對檔案這麼用

心。我明天就立刻去申請。」

出
生
證
明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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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於是在太平戶政事務所的協助下，

小荔申請了出生證明書，終於知道了

自己的出生時間，也挑選了一個好日

子，準備和自己心愛的女孩，攜手共

渡未來的人生。

  今天是小荔結婚前的最後一個夜

晚，他與爸爸媽媽很開心的一起在客

廳聊天。

「 小 荔， 明 天 要 結 婚 了， 很 緊 張

吧！」爸爸緊張地問。「要帶的文件

都準備好了嗎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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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結婚書約是什麼呢？結婚登記要準備

什麼呢？」

結婚書約是辦理結婚登記必備的文件，

必須由結婚當事人及 2 位證人親自在書

約上簽名。結婚登記要準備的文件有：

結婚書約、當事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、

戶口名簿、2吋照片1張。

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，結婚登記一定要

當事人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，並以登

記當天為結婚生效日，如果只有公開的

宴客儀式，沒有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

登記，在法律上婚姻是沒有效力的喔！

  小荔不慌不忙地說：「爸爸媽媽，

您們放心吧！要準備的文件都已經確

認過了，現在要麻煩您們幫我完成最

後一個準備工作，幫我在『結婚書

約』證人的欄位簽上您們的名字。」

  「結婚書約？」媽媽好奇地問，好

像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名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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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婚登記

民國 97 年 5 月 23 日前係採儀式婚，依舊民法之規

定：「結婚，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。經依

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，推定其已結婚。」

97 年 5 月 23 日後係採登記婚，依新修正之民法第

982 條規定 :「結婚應以書面為之，有 2 人以上證

人之簽名，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

記。」

結
婚
公
證
書

結
婚
書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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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媽媽接著又問：「對了，小荔，你

明天開始就要搬新家了，你的戶籍地

址是不是也要遷到新家呢？」

  小荔說：「對啊！明天我就會把戶

籍地址遷到新家了。明天開始，我也

是戶長了呢！」

「遷徙登記是什麼呢？」

遷徙登記又分為：遷入登記、遷出登記

及住址變更登記。

只要是搬到新的鄉鎮市區 3 個月以上，

就要在 30 天內，將戶籍地址遷移到新的

鄉鎮市區。

要特別注意的是，遷徙登記只能在遷入

地的戶政事務所辦理，不是任何戶政事

務所都能辦的喔！

要準備的文件有，原戶籍及新戶籍的戶

口名簿、國民身分證、印章。如果要單

獨立戶，就必須準備最新一期的房屋稅

單或房屋所有權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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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「還有，還有，今天銀行打電話來

說，需要你的印鑑證明，這樣才能完

成最後的貸款手續。」爸爸著急地提

醒，怕把這重要的事情給忘記了。

  

  「爸爸媽媽，您們都放心吧！現在

太平戶政事務所的服務貼心又便民，

明天我就能把結婚登記、遷徙登記，

還有印鑑證明一次辦完了。」小荔拍

著胸脯，自信又驕傲地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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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印鑑是什麼呢？」

印鑑制度源於日據時期，因當時教育

不普及，民眾知識水準較為低落，故

多以印章代替簽名。印鑑證明係由本

人親至戶政事務所，辦理印鑑登記後，

由戶政事務所開立印鑑證明，證明印

章確實為本人所有，以供當事人委託

他人持辦不動產登記或各項法律行

為，不需本人親自到場簽名，因文件

簽章與印鑑證明上之印鑑章相符，推

定文件為本人所授意。

辦理印鑑登記或印鑑變更登記，必須

由本人親自辦理，不能委託他人辦理。

已辦理印鑑登記者，可以委託他人代

為請領印鑑證明，但必須附繳委託書。

民
國 

 

年
印
鑑
登
記
申
請
書

印
鑑
證
明
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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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終於到了令人期待的日子，小荔在

大家的祝福下，於太平戶政事務所，

完成了人生的另一個重要登記－結婚

登記。

  「恭喜兩位新人！」爸爸、媽媽異

口同聲地說。

  就這樣，小荔有了自己幸福美滿的

家庭，也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他也像他

的爸爸媽媽一樣，幫自己的孩子，完

成了人生在戶政事務所的第一個登

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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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，小荔幫自己的寶寶申報出生

登記後的幾天，小荔發現自己不小心

將寶寶的姓名申報錯了…。

  小荔又慌又忙，緊張地打電話回家

問爸爸媽媽該怎麼辦：「爸爸、媽媽，

我不小心將小寶寶的名字寫錯了，我

該怎麼辦？寶寶會不會一輩子都只能

用這個錯誤的名字了…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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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爸爸媽媽一邊安撫小荔，一邊解釋：

「小荔，你不用擔心，我們每個人都

有三次改名的機會，只是寶寶現在還

未成年，所以只能改一次名字，第

二、三次改名的機會，必須要等到寶

寶成年滿二十歲後才能使用。」

  「所以我可以到戶政事務所幫寶寶

申請改名囉！真是太好了！我立刻打

電話問問戶政事務所的人員，需要準

備什麼文件。」小荔如釋重負地說。

「改名的規定」

每個人一生都有三次改名的機會，凡

是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，或有特殊

原因，都可以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改名。

未成年人改名，須由法定代理人（父、

母）辦理，成年人改名，須親自辦理，

不可委託他人代為辦理。

「改名要準備什麼文件呢？」

改名要準備當事人的戶口名簿、國民

身分證、印章，如果是未成年人，則

要攜帶父母的國民身分證及印章，如

果父母不能同時到場辦理，未到場的

一方要附同意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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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樂的時光，總是過得特別快。

生 老 病 死， 好 像 是 人 生 必 經 的 路

程……。

  小荔安慰著因為媽媽離開而傷心的

爸爸：「爸爸，您不要難過了，雖然

媽媽離開了，但是她永遠都會在我們

的心裡…。」

  爸爸傷心難過地說：「小荔，你不

用擔心，我只是一時不習慣媽媽不

在身邊。現在我們要到太平戶政事

務所，幫媽媽完成人生的最後一件

事。」

  「人生的最後一件事？」小荔疑惑

地看著爸爸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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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死亡登記是什麼呢？」

死亡登記，是每個人在戶政事務所的

最後一個登記，代表我們的人生圓滿

結束了。

要特別注意的是，死亡登記一定要在

死亡事實發生後的30天內辦理喔！

「死亡登記要準備什麼文件呢？」

由家屬攜帶當事人的死亡證明書、國

民身分證、戶口名簿及申請人的國民

身分證及印章，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

所辦理。

 「是啊！我們必須在媽媽過世後的 30

天內，到戶政事務所，幫媽媽辦理死

亡登記。這是媽媽在戶政事務所的最

後一個登記了…。」爸爸帶著遺憾回

答。

  小荔陷入沉思，不自覺喃喃低語：

「我們的一生，從出生到死亡，原來

都和戶政事務所息息相關。」

  「那爸爸，你知道我們要準備什麼

文件嗎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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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荔和爸爸，在太平戶政事務所幫

媽媽完成了人生的最後一項戶籍登

記……，媽媽的人生也圓滿結束了。

死
亡
證
明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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